
《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驳析 

 

刘克祥 
郑起东先生《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载《中国

经济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以下简称《再论》)，是对我《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

生活>一文的质疑和辨误》(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 年第 3 期，以下简称《质疑》，《近代

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简称《一论》)的回应。全文长达 3 万余字。但对《质疑》提出

的一些重要观点和问题，却不作正面回应，例如：①不能直接用农户利润率说明农业为工业

提供积累；②不能直接将常年产量作为某个特定年份的实际产量；③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关于

各省市农户收支统计的调查时间、范围、方法不明，尤其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收入均

高于地主，不符合实际，其科学价值存疑；④李景汉关于保定农户收支的两次调查，不能证

明河北农民在短短 3 年中开始并接近完成由“绝对贫困型”向“温饱型”的转变；⑤《农情

报告》的调查资料显示，20 世纪初，冀鲁豫农民主粮结构的变化趋势，不是细粮化，而是粗

粮化，并且是粗粮低档化和低热量化；⑥主要副业衰落，尤其是制土砖、兼业木匠和兼业裁

缝等副业并不兴旺，甚至明显衰落，看不出农民的居住和服饰有明显改善的迹象，帮佣、打

柴草和兼业小贩的畸型兴旺则是广大农民贫困破产、陷入失业半失业困境的象征；⑦农民租

佃、借贷、田地典当，商店数量、营业状况等调查资料，都无法证明农民经济生活的改善，

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说明农民经济生活及其变化的关键，也是《质疑》的核心内容。作者

不对这些质疑和结论作出直接和正面回应，而是另凑材料，证明华北农民生活确有改善。这

只能徒劳无功，因为农民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一定在主食结构，相关副业，租赋缴纳，借

贷往来，田地典当以及农村商店开歇与营业状况等方面反映出来。 
下面对《再论》的主要谬误和问题进行驳辨和剖析。 
一、关于农业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 
 我在《质疑》脚注中提醒作者，将农业人口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说成“劳动生产率”有误，

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只能按农业劳动力计算，而不能按全体农业人口计算。 
 《再论》反驳说，“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总产值按劳动力平均，一

种是用总产量按劳动力平均”。这里我再提醒作者，只说了一半，它指的是单位时间生产的产

品或产值。还有另一半，即生产单位产品或产值所消耗的时间。 
*本文写于 2001 年初夏，这次刊发，内容、文字作了较大压缩和删节。 
关于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比重，我说“如以每户 5 人、2 个劳动力计算，农业劳动力占农

业人口的 40％”。这是在没有精确统计情况下常用的计算标准。郑文说我没有包括半劳力和 1
／4 劳力，如加上两个半劳力和一个 1／4 劳力，则农业劳动力占农业总人口的 65％而非 40
％。这是误解。农业劳动力包括整劳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三个部分。①我说的占农业人口

40％的劳动力也包括了这三个部分，并已分别按二折一、四折一的标准，将半劳力和辅助劳

力折成整劳力。单就整劳力而言，则不会有这样大的比重。②更不会所有农户一家 5 口都是

劳动力。 
郑文认为按全部农业人口计算“更接近于农业实际劳动生产率”，表明作者既不明了农业

生产率的概念和农业劳动力的状况，也不熟悉有关农业劳动力的资料，其实，前社会研究所

的清苑调查资料中就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它与通常估计的 40％这一比例十分相近。③ 
另外，我们还可用解放后的相关统计做参数，进行估计。所得结果也证明，把 30 年代农

业劳动力比重估计为 40％是人体符合实际的。④ 
郑文坚持按全体农业人口计算劳动生产率，既不符合“游戏规则”，也同实际相距太远，

无法同用科学方法计算得出的劳动生产率数据进行比较。⑤ 
①一般规定：男整劳力为 18—55 岁，女整劳力为 18—50 岁；男半劳力为 16—17 岁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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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女半劳力为 16—17 岁和 51—55 岁；男辅助劳力为不满 16 岁的少年和超过 60 岁的

男子，女辅助劳力为不满 16 岁的少女和超过 55 岁的妇女。(参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

经济卷》，第 229 页，农业劳动力条) 
②据前社会研究所 1930 年对河北清苑 11 村的调查，2119 户 11802 人中，有“个体农民”

(即农业整劳力)3522 人，占农业人口的 298％(据前社会研究所清苑农村调查资料综合计算)。 
③调查的 11802 人中，共有劳动力 6979 人，占总数的 59.1％，其中 159 人是手工业者、

商人、自由职业者。如将其剔除，则农业劳力为 6820 人，占总数的 57.8％。这些劳动力包括

整劳力、半劳力和辅助劳力三部分。如将 3522 名整劳力剔除，还有 3298 名半劳力和辅助劳

力。假定半劳力和辅助劳力各占一半，分别按二折一和四折一的标准折合为整劳力，则这两

部分劳力相当于 1237 个整劳力。这样，整劳力为 4759 人，占农业总人口的 40.3％(据清苑农

户凋查材料综合计算)。 
④1952—1986年的农业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数字计算，除 1958—1960年非正常因素减员外，

其余各年劳动力比重均在 35—40％左右，平均 37.8％(据农业部计划司编：《中国农村经济统

计大全(1949—1986)》，第 6—8、14—16 页计算。计算时已将 1958—1960 年三个特殊年份剔

除)。解放后农村少年的在校学生人数高于解放前，农业劳动力比重相应比解放前低。 
⑤如 1952 年是三年恢复时期的 后一年，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应同抗日战争前大体接近。

这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16390 万吨，农业劳动力为 17317 万人，平均每个劳力产粮 1893 市斤

(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业经济统计大全》，第 14、147 页)。而郑文得出的相关数字， 高为

672 斤(1928 年山东)， 低不到 193 斤(1914 年河北)，只有 1952 年的劳动生产率 10％—35％。 
二、1914 年直隶(河北)、山东作物种植面积指数和粮食产量问题 
我在《质疑》中说，《一论》列举的 1914、1928、1932 和 1947 等 4 年的四组粮食产量数

字缺乏可比性，农商统计极不准确，且漏报甚多。1914 年河北作物种植面积只占耕地面积的

49.1％，山东稍高，也只占 73.7％。这里的“作物种植面积”，当然只限郑文据以计算“劳动

生产率”的粮食作物面积，没有必要涉及所有作物。在当时条件下，河北、山东的粮食作物

所占耕地而积比重，有一个大体的正常值。49.1％和 73.7％比正常值低得太多，所以我说“漏

报甚多”。 
郑文为了证明两省的粮食作物面积没有漏报，不厌其烦地罗列全部作物，又改用“旧亩”，

重新计算。并说“刘文”计算单位错误，用旧卣统计的作物面积同市亩统计耕地的面积相比，

以致得出错误的结果。还把章有义、许道夫先生扯了进来。其实，我和章有义、许道夫使用

的单位都是“市亩”，没有用过旧亩，不存在用旧亩作物面积与市亩耕地面积相比的问题。“郑

文”将直隶的作物面积指数提高到 86.42％，将山东的指数降低到 100.48％。自以为问题“迎

刃而解”，其实，反而暴露了自己对一些基本知识或常识的缺乏。 
一是不知道旧亩同市亩的换算比例，误以为旧亩的亩积比市亩大。因此指责“刘文”用

旧亩作物面积同市亩耕地面积相比，降低了直隶的作物种植面积指数。 
二是不明了河北与直隶的传承关系和地域上的差异，误以为二者只是名称的变换。①郑

文先是将不涵盖京兆地方的直隶作物面积 67183496 旧亩与涵盖京兆地方的“直隶”耕地面积

“111392 千亩”(实为千市亩)相除，得出 60.31％的作物面积指数，既而将 67183496 旧亩同不

含京兆地方的直隶耕地面积 77743893 旧亩相除，使作物面积指数提升到 86.42％，以为同计

算山东的作物面积指数一样，只是亩积单位的改换，而不知道是地区范围的变化和错位。 
按常理，通过同一单位改换，两省计算结果的变化走向和幅度也应相同。但现在的情况

却相反，被认为“出奇地高”的山东种植面积指数下降，“出奇地低”的河北指数上升，而且

幅度大小悬殊：山东指数下降 4.9％，而直隶指数升幅达 43.3％。 
这里要顺便指出，一些学人整理编纂的统计资料，为了便于前后比较，在涉及 1928 年以

前的河北地区时，一般不将顺天府或京兆地方单列，而是将其并入直隶。李文治先生的“清

代历朝各省耕地面积”，章有义先牛的中国近代各时期人口与耕地面积统计，许道夫先生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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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口、耕地、种植面积、产量及产额统计等，②都是这样处理。名称则写“直隶(河北)”或

“河北(直隶)”，或直写“直隶”、“河北”，涵盖的地区范围都一样。 
郑文在引用和整理 l928 年前河北的有关资料时，1914 年的河北粮食产量因为是转引许道

夫现成统计，自然已经涵盖京兆，但当他自己从农商统计表摘引和整理同类统计时，因原资

料是直隶、京兆分列，结果把京兆全甩下了。《再论》所作的直隶 1914 年或 1914—1920 年的

农户与田圃面积、粮食作物面积比较等多个统计表，都未包括京兆，并出现用不含京兆的直

隶作物面积去除直隶、京兆的农田面积，计算直隶作物面积指数的怪事。同样奇怪的是，《质

疑》提到，“1914 年河北(直隶)因上年永定河南岸决口，大片土地水冲沙压，小麦、大麦、燕

麦等越冬作物大幅减产”。明明永定河流域全部在京兆辖区，郑文反驳时用的却是不含京兆地

方的“直隶省”1914—1920 年粮食亩产统计以及据以计算的 7 年平均数，而不是京兆的相关

统计。这如同用山东的亩产统计去驳斥别人关于河北遭灾减产的论述一样荒唐。 
三是对直鲁两省的作物种植结构和耕作制度缺乏基本的概念。20 世纪初，两省的粮食种

植面积一般占到耕地面积的 80％—90％，通行的耕作制度是两年三熟，复种指数的期望值可

达到 150％。扣除换茬休闲和其他因素，复种指数也应在 110％—120％左右。由于《再论》作

者没有这方面的概念，即使两省的粮食作物面积占农田面积的比重分别只有 49.1％和 73.7％，

也没看出问题，只是将其他作物拿来凑数，提高全部作物的种植面积指数(复种指数)。虽然得

出的直隶作物面积指数只有 86.42％，连一年一熟的正常水平也未达到，作者却以为足以驳倒

对方直隶作物面积统计不全、“漏报甚多”的论点了。计算得出的山东作物面积指数(105.61％)
较高，也未达到两年三熟的复种指数实际水平。作者却认为“出奇地高”了。那么，作者认

为直鲁两省粮食作物和全部作物分别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的正常水平到底应该是多少? 
①河北和直隶有传承关系，但在行政区域上，河北并不等同直隶。明清两朝在京畿地方

设顺天府，直属中央；辛亥革命后，1914 年北洋政府改顺天府为京兆地方，设京兆尹，仍直

属中央；1928 年，国民党政府改北京为北平．改直隶为河北，取消京兆地方建置，将其并入

河北省。这就是河北省的来历及其同直隶的关系。 
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1 辑，第 60—61 页；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

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 年第 1 期：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

计资料》。 
三、以 1914 年为基期引发的问题 
《质疑》对《一论》所作的关于冀鲁两省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纵向比较提出疑义，对

河北粮食总产量和农村人均占有量在 10 余年时间出现翻两番的“奇迹”，表示怀疑，理由是

农商统计极不准确，且漏报甚多，河北 1914 年夏收减产，一些年份的人口数字也有问题。1914
年不能作为比较基期。 

《再论》逐一驳斥，断言各年农商统计“方法一致”、“统计精确”、“完备”、“可靠”，所

谓作物减产“毫无根据”。1928 年和 1932 年分别出现的山东、河北人口下降，是由丁两省农

民大量移往东北和“离村”，“是完全可能的”。①作者还特别强调，选择 1914 年直隶的粮食

总产量数字作为比较的基期，用的是“珀金斯的方法”，因而“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然而，我还是要提一个常识性问题，作者是否考虑过，在 20 世纪初叶的河北地区，用以

维持生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大致应当是多少? 
1914 年直隶粮食总产量只有 460750 万斤，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 192．7 斤。加上城

镇人口，扣除种子、饲料和其他用粮，人均口粮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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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口全年人均口粮原粮只 124.4 斤，每天只 0.34 斤。人均成品粮口粮，全年只 99．52

斤，每天还不到 3 两(详见表 1)。 
郑文坚持认为，以 1914 年直隶粮食总产量作为基期完全“正确”，必须解答 F 列问题： 
第一，按郑文计算，全年人均成品粮口粮不足 100 斤，每天不足 3 两，2000 多万直隶人

民如何维持生命，社会如何存在和正常发展?如以人均每天 1 斤成品粮计算，直隶城乡居民全

年缺粮 707912 万斤(成品粮，折合原粮 884890 万斤)。这些粮食从何而来? 
第二，家禽家畜用什么喂养?郑文说华北乡间养猪有“短期催肥”的习惯。该习惯始于何

时?如果始于 1914 年前，催肥用的粮食从何而来? 
第三，郑文 1914 年直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水平，始于何时：近代，清

代前期，明代，抑或更早时期?作者是否作历史追溯考察?1914 年直隶的农业生产水平(即农村

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192.7 斤)大体相当于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哪个历史阶段? 
①移民东北可能会导致冀鲁人口下降，但有前提，即移民人口数必须大于自然增长人口

数，而且必须是长年定居，而非春往冬返，但冀鲁流往东北的人口中，始终有相当一部分是

春往冬返。农民大量离村和流入城镇，也会导致农村(农业)人口下降，但一般不会导致全省总

人口下降(除非是跨省流动)。郑文所列农业人口数是由总人口推算而来，并非单独统计，农业

人口的减少实为全省总人口减少，因而其说不能成立。更重要的是，冀鲁两省人口流动情况(流
往东北和城镇)基本相同。人口变化趋势也会大体一致，即要么都增加，要么都减少。而现在

则是两省此消彼长：1914—1928 年，河北人口增加 12.3％，而山东减少 7.3％；1928—1932
年，山东人口增加 22.3％，而河北减少 10.2％。这义作何解释，莫非冀鲁两省之间存在某种

有规律的人口交替互移? 
从一些历史资料看，郑文 1914 年直隶的农业生产和粮食自给能力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

刀耕火种阶段或由刀耕火种制向轮歇制过渡的早期阶段，和解放前处于这一阶段的云南佤族、

傈僳族、独龙族水平大体接近，甚至还要低一点，缺粮情况更严重一些。①但当时佤族等族，

生产工具尚是铁、竹、木并用，甚至以后者为主，尚无牛耕。而河北同汉族其他地区一样，

早在战国时期，已全面推广铁器农具和牛耕，农业耕作也由粗放型发展为集约型，为仆么人

均口粮和粮食自给程度，直至 20 世纪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水平? 
第四，超出生产者自身消费的剩余产品，是产生阶级和剥削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和文

明进步的前提。按郑文所说，直隶直到 1914 年，农业劳动者不仅没有任何剩余产品，连自身

消费还差一大截，根本不可能产生阶级和剥削，也不可能有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其他

职业，更不可能出现高度发达和灿烂的文化。但河北同汉族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国秦汉后，河北一直是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展和活

跃的地区。元、明、清和北洋政府时期，北京更一直是京城，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

闻名世界的古都。这些古代和近代文明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 
同样，农业生产本身，如果劳动者不能生产超过自身消费以外的剩余产品，也不可能出

现奴隶劳动、封建租佃和自由雇工等剥削形式。而河北地区，远的不说，近代时期是全国分

益雇役制、农业雇佣劳动、地主雇工经营和经营地主、富农经济 普遍和发达的地区之一。

这些现象又如何解释?雇主、富农、地主所剥削的剩余产品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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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粮食生产不同于其他农产品生产，其发展变化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粮食是 重要

的生活必需品，粮食生产占用劳力和土地 多，可供挖掘的潜力相对较小。粮食的供需弹性

也 小。生活方式和食物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粮食的社会需求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在正常

情况下，一个地区的粮食生产不会在短时期内大起大落，出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成倍增

长的“奇迹”。从郑文看，河北直至 1914 年，粮食生产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水平，但 1914 年

后的短短 14 年间、准确地说在短短 4 年间，②农村人均粮食占有量突然提高了 1.74 倍，粮食

总产量更增加了 2.09 倍。那么，在 1921 年以前，是什么特别的凶素阻碍河北的农业生产发展；

在 1921—1924 年的短短 4 年间，又是什么特殊机制在起作用，使粮食总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

出现翻两番或将近两番的“奇迹”。这种“飞跃”又是通过什么具体途径实现的：是单位面积

产量提高，还是耕地和种植面积扩大?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章有义先生曾经特别提醒，如果有人以农商统计为根据，“断言国民党时期农田生产率有

明显提高，是站不住脚的”。③如果郑文能解决上面五个问题，当然不愁站不住脚了。 
①处于原始公社解体和刀耕火种制农业向“挖犁撒种”的轮歇制农业演变的佤族，人均

占有粮食 300 余斤原粮，全年缺粮一个月至半年以上不等，短缺部分主要靠采集补充；由原

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刀耕火种和轮歌制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傈僳族，全年人均口粮不足 200
斤，仅够半年食用，其余靠采集和狩猎补充；处于原始家族公社解体，农业牛产以刀耕火种

为主、轮歇制为辅的独龙族，粮食只够吃 4—8 个月，其余靠采集渔猎补充。(参见《佤族简史

简志合编》，第 69、46—47 页；《傈僳族简史简志合编》，第 42，38—39 页；《独龙族简史简

志合编》，第 10、14 页)。 
②郑文所引 1928 年粮食产量资料，原为 1924—1929 年的“常年”产量，按郑文的标准

首先应视作 1924 年的产量。同时，郑编制了 1914—1920 年直隶农阳面积和作物亩产数字，

强调农田面积变化“指数平滑”，1914 年各主要粮食作物除大麦外，亩产均高于 1914—1920
年平均数。亦即 1914—1920 年，直隶的农田面积和粮食产量，均无明显发展变化。这样，直

隶粮食生产的突飞猛进实际被锁定在 1921—1924 年，前后只有短短 4 年时间。 
③章有义：《关于巾国近代农业生产计量研究的几则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

年第 2 期。 
四、关于农民肉类消费及相关问题 
《再论》强调，考察 30 年代华北农民的生活水平，肉类消费是一个重要指标，蒐集和罗

列了不少资料，力图证明 30 年代中期，农民全年人均肉类消费确已达 20 斤左右的高水平。 
《质疑》提出，据李景汉对定县 34 农户的调查，伞年人均肉类消费为 3.65 斤，但因调查

的农户生活稍高于一般农户，全体农户人均肉类消费当不超过 3 斤，30 年代中期也不可能达

到 20 多斤。原因足当时农民不可能生产、市场不可能提供这样多的肉类。郑文说我“实在低

估了华北农民的生产能力，低估了华北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 
五、六年时间，农民的肉类消费水平提高了 6 倍。华北农民的生产能力、农业经济发展

程度真有那么高么?当时一些典型调查资料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表 2 足前社会研究所关于河

北清苑 11 村农户 1930、1936 年的肉类消费状况。 
如表 2，1930 年的伞年人均肉类消费为 2.84 斤，比定县 34 户低 0.8 斤，与我关于全体农

户人均肉类消费当不超过 3 斤的估计无甚出入。1936 年的人均肉类消费为 3.53 斤，仍未达到

1928 年 34 户的消费水平，虽比 1930 年增加了 0.69 斤，但幅度远没有郑文所说的那样大。即

使地主的肉类消费也不到郑文所说的全体农户平均消费量的一半。清苑位于保定郊区，地跨

平汉铁路，各方面的条件相对较好。农民的肉类消费应高于冀鲁豫的平均水平。这也证明我

的上述估计大体符合当时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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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当时农民的肉类生产能力，冀鲁豫一带的养猪方法、习惯和目的，因三省地域辽阔，

自然、经济和市场条件互有差异，饲养者的经济能力有高低之分。二、三十年代，部分地区

的商品猪饲养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①《再论》所列举的一些情况是存在的。但问题是，除

了槽坊、粉坊、油坊、酱园、粮行以及地主富户，有多少人能用大量粮食饲猪或催肥? 
所谓圈养或催肥，放牧式或“地游子”，这两种不同的饲养方式，是两种不同的转化：前

者是粮食转化为肉，后者是“肉”转化为粮食。在当时农民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一般只

能是养猪造肥，生产粮食，实行的是“肉”向粮食的逆向转化。如河北武清，“各农户多用豆

糠或谷糠等残料饲养黑猪，其目的很少为食肉，多为制造肥料，以作农田施肥之用”；②涿县

以及京汉铁路沿线农村养猪，也是“只求得些粪以作肥料”。③枣强杜雅科村，农民养猪，“均

不为食肉，乃为制造肥料，以作农场基肥之用”。④这种情况当然不限于武清、涿县、枣强和

京汉铁路沿线地区。从根本上说，养猪的目的、方法和手段是由粮食的多寡决定的。 
由于农民养猪的主要目的是造肥养田，又缺粮催肥，再加上品种未加改良，生长迟缓，

瘟疫困挠，出栏率和出肉率低，也就在所必然。我说的 50％的出栏率，已是从高估计。 
①参见刘克祥：《1895—1927 年通商口岸附近和铁路沿线地区的农产品商品化》，《中国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 11 辑，第 40 页。1988 年。 
②马毓蓁：《河北武清的农村社会经济概况》，天津《益世报》，1937 年 5 月 22 日。 
③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第 70 页，附件一，第 3 页，附件二，第 47 页，

1936 年。 
④杜连霄：《枣强杜雅科农村概况调查》，天津《益世报》，1937 年 1 月 2 日。 
郑文为了拔高 30 年代冀鲁豫农民的肉类消费水平，千方百计拔高生猪出栏率和乡村居民

的猪肉消费比例，选择解放后生猪出栏率(88％)和乡村猪肉消费比例(城乡之比为 6.2：3.8)
高的 1952 年作为参数。①并说“在 1952 年，大规模的农村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农村旧的

经济关系没有遭到破坏，农村远没有出现合作化”，“经济情况和 30 年代较为相似，我们可以

据此计算 30 年代居民食肉的比例”。 
这不符合历史!众所周知，到 1952 年底，全国除西藏、台湾以及新疆部分地区外，土地改

革和复查工作都已胜利完成，冀鲁豫三省绝大部分地区的土地改革更早在 1949 年建国前已经

结束，剩下的小部分地区也在 1949 年冬季完成了土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也早在 1949 年，

即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开始进行，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很快扩大到全国。到 l952 年，

全国已有互助组 803 万个，参加农户达 4500 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40％。到 1952 年冬 1953
年春，全国已有农业合作社 14000 多个，人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0.2％。冀鲁豫因为是老

解放区，参加互助组的农户比例远高于其他区，农业合作社更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两省。 
正是由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农业的生产和劳动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的变革，解放了农村

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的养猪条件，增强了饲养能力，同时，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养

猪生产，②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提高了出栏率。88％的生猪出栏率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

出现的。 
另外，由于消灭 r 封建地租剥削，农民在经济上大翻身，对猪肉的消费需求和能力大幅度

提高。又因为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城乡关系。生猪征购尚

未开始，猪肉消费的城乡比例必然出现彼消此长的巨大变化。③1952 年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比

6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8-1-2  



例，城镇居民占 18.72％，乡村居民占 81.28％，就是这样产生的。 
十分明显，1952 年的农村经济关系、城乡关系和农民经济地位、生产能力，同 30 年代相

比，有着天渊之别。用当时农民的话说就是：“解放前后两重天”。因此，用 1952 年的生猪出

栏率和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比例来比照 30 年代的作法，是没有任何根据和极不妥当的。 
另外，郑文考察和论证的是 30 年代冀鲁豫农民的常年猪肉消费水平，在利用诸如肥猪出

栏率、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比例等参数时，必须尽可能采引性质与情况相近时期的长期平均数，

不能专门寻找和采用某些局部地区、特殊年份或短期的畸高畸低数字，避免以偏盖全。 
①据统计，解放后 1952—1986 年(1959—1961 年三年困难时期不计)，生猪出栏率 1952

年 高为 88％，1978 年 低为 55.2％(《质疑》误为 l962 年的 56.9％)；乡村猪肉消费比例 1952
年 高为城乡之比 6.2：3.8，1976 年 低为城乡之比 7.1：2.9(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

统计大全》，第 244—245、578—579 页)。 
②1951 年 2 月，政务院第 70 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 1951 年农林牛产的决定》，奖励繁

殖牲畜，发展家畜生产。特别在那些交通闭塞、粮食产量大而无法运销的地区，提倡饲养猪

牛马。 
③原来地主富户大都居住在城镇，农村的绝大部分居民是贫苦农民，猪肉消费以城镇居

民为主。土改后，地主经济被消灭，地主购买力大幅下降，或被遣返农村；而农民的购买力

大幅度提高。猪肉消费的城乡分配必然彼消此长。 
生猪生产和居民肉类消费，包括肥猪出栏率、城乡居民猪肉消费比例，有其固有的发展

和变化规律。如经济、社会环境和生产技术没有重大变化，肥猪出栏率变化也不大。但在局

部地区和某些特殊年份，由于农业收成、社会与经济环境、市场需求变化和政策导向等因素

的影响，肥猪出栏率也可能很高。然而，生猪过量宰杀，必然导致仔猪供应不及，年末生猪

存栏数下降；如仔猪充分供应，则导致存栏猪的仔猪比重上升，次年的肥猪出栏率势必下降。

以 1952 年为例，88％的特高出栏率，既是土改完成、农民猪肉消费能力高涨、农村养猪业迅

速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和当时某些政策失误有关。①由于生猪过量宰杀，存栏猪的仔猪比重

上升，使 1953 年的肥猪出栏率降至 77.2％，比 1952 年减少了近 11 个百分点。 
同样，1957 年 84.9％的特高出栏率，也有其特定因素。中央通过一系列措施，②扭转了

从 1954 年丌始的养猪生产下滑势头，使肥猪出栏率由 1955 年的 63.2％上升到 1956 年的 70
％，再升至 1957 年的 84.9％。年末牛猪存栏数也由 1955、1956 年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而

且增幅高达 73.6％。这是党和围家正确政策指引的结果。不过特高出栏率也有非正常因素的

作用。1957 年冬季，各地农村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运动，男女劳力几乎全上工地，直接

冲击养猪生产，一些农民被迫突击出售生猪。1957 年在肥猪出栏率提高 14.9 个百分点的情况

下，年末生猪存栏数还比上年增加 73.6％，存栏猪中的仔猪比重大幅度提高，导致次年肥猪

出栏率降低。这是养猪生产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并非如郑文所言是建立集体养猪场的“罪过”。

③ 
至于《再论》用李景汉调查的定县某村 1931 年全年生猪饲养数同售卖、自宰数比较所获

结果作为“出栏率”，用以计算 30 年代的猪肉产量，则更是明显的概念和力‘法错误，④其

结果不能成立和采信。说那是李景汉调查的“出栏率”，更是无中生有。李景汉作为社会学家

和经济学家，自然明了生猪出栏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因无上年末的生猪存栏数，并未计算

什么“出栏率”，而只得出按养猪户或全体农户计算的年均出售或自宰生猪数，全书也未见“出

栏率”字样。 
总之，郑文用土改后的 1952 年生猪出栏率作为参数比照 30 年代，直接用不属于“出栏

率”范畴的定县调查数字计算 30 年代的猪肉产量，都足十分错误的，因而所得结果偏离实际。

这种偏离到底有多远，我们不妨将 30 年代同改革开放后的 80 年代作一比较：80 年代，养猪

专业户和现代化养猪场大量兴起，逐渐成为养猪业的主力，养猪造肥的饲养方式基本消失，

科学复合饲料开始大量使用，猪的品种大多经过改良，不少优良品种被推广，猪病防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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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基本解决。即使如此，1979—1986 年的平均生猪出栏率也只有 68.36％。⑤而郑文给 30 年

代冀鲁豫所定的出栏率为 85.37％，比前者高出 17.01 个百分点。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 
①一些地区在组织和扩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一度出现强迫命令、急躁冒进的倾向，

强迫农民入社，盲目扩大公共财产，在农民中造成恐慌和混乱，以致一些地方发生卖牲口、

杀猪、大吃大喝等不正常现象(参见《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汇编，1949—1957》，中央党校出版

社 1981 年版)。 
②1953 年实行统购统销后，一些地区普遍出现饲料不足的情况，加上互助合作化后没有

及时解决有关生猪公养、私养问题，以及生猪收购中的价格过低和压级压价等偏差，一度出

现生猪生产持续下滑的趋势。1956 年 7 月，国务院制定了生猪“私有、私养、公助”的方针。

195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养猪牛产的决定》；4 月，农业部、城市服务部

和全围供销总社又发出了《关于大力防治猪传染病的通知》，加强了对生猪瘟病的防治，恢复

和加速了养猪生产的发展。 
③在大量宰杀生猪的同时，以更大数量补充仔猪，即肥猪出栏率、年末存栏数大幅双增

长的情况下，即使不建集体养猪场，下一年的肥猪出栏率也要下降。1953 年同 1952 年相比，

养猪生产体制并无明显变化，肥猪出栏率也照样下降，只是下降幅度没有 1958 年大。这是因

为 1952 年的年末存栏猪增幅没有 1957 年大(1952 年末的存栏猪增幅为 20.7％，1957 年为 736
％)，亦即存栏猪的仔猪比重增幅没有 1957 年大。 

④所谓生猪出栏率，是当年的生猪屠宰数同上年末的生猪存栏数比较，而不是同本年的

生猪饲养数比较。山栏率的计算公式是：生猪出栏率＝当年生猪屠宰数／上年末生猪存栏数。 
⑤据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第 245 页计算。 
我在《质疑》中说，冀鲁豫的黄牛“只有役用牛，而无菜牛。菜牛膘厚，出肉率较高，

一般可达 200 斤左右，役用牛出肉率较低，而且农村宰杀的牛只多为退役老牛或病牛，出肉

率更低，一般不超过 150 斤”。郑文将其嗤之为“不经之谈，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其根据

有二：一是《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的一段话：“山东所畜之牛，多属黄牛，通常役乳肉三者

兼用。体重约七八百斤”，还特意加上着重号、显示其炮弹的超常份量；二是瓦格勒《中国农

书》关于中国黄牛的活重量测定数字。 
 “役乳肉三者”兼养，还可做点文章，“兼用”则无非指役牛青壮年耕地；染病无治或

老迈时，宰杀食其肉；下犊或牛犊夭折后，食其奶。但后一种“兼用”不多。①其实“三者

兼用”说，时有所见：“泰西改良的牲畜，力兽不作乳用，乳畜不作肉用。我们的耕畜是不分

的，结果三者兼用，而三者都一无所长，效率比纯种要差得多”。②这都说明只有役用牛，没

有肉牛和乳牛。郑文把“兼用”误为“兼养”，并且计算牛肉产量时，又把“兼养”换成肉牛

“专养”，把全部耕牛当作肉牛宰杀，以完成农民牛肉消费指标。 
关于耕牛和菜牛的出肉量，并非我的凭空杜撰，而是有充分根据的，③并且我说的是病

牛或退役老牛，不是五六百斤甚至七八百斤的壮牛。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农民不会宰杀这样

的壮牛。④菜牛也不会是长到五六百斤甚至七八百斤的壮牛，因为那样年龄太大，肉质太老，

不适合食用。郑文说，“不可能设想五六百斤的牛如刘文所估，只出 150 斤的肉”。但我们更

不能设想，农民会把五六百斤的壮牛逐一宰杀，大吃牛肉，而不考虑耕地和吃饭问题。 
郑文计算牛肉产量时，直接搬用瓦格勒测定的成牛 大重量，⑤但使用的“出栏率”为

30％，即使不考虑种牛和瘟病损失等因素，牛的屠宰平均年龄也只有 3.3 岁，都只是半大牛犊，

重量只有成牛的 60—70％，即 300—400 斤左右。不过 30％的“出栏率”的 大谬误还在后

面。 
30％的“出栏率”原是我在《质疑》中提出来的。但其设定有许多假设和许多限制：第

一，“将耕牛变为菜牛”；第二，“从高计算”；第三，我又特别指出，“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一

标准”。事实上不可能将耕牛变为菜牛，前提根本不成立，即使按菜牛计算，也远远达不到 30
％的出栏率标准。我用假设和从高估计，为的是留有余地。郑文以假作真，采用事实上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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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 30％的出栏率，导致谬误丛生。 
第一，农民无牛耕地。近代中国的耕牛，由于未加改良，发育迟缓，要到二三岁才能训

练拉犁。⑥4 岁前还只是“半劳力”，4 岁后才成为“整劳力”。但现在不到 3.3 岁已被屠宰。

农村实际上不存在能够独立拉犁的成牛。农民用什么去耕地? 
第二，更严重的是牛将绝种。母牛尚未达到理想的配种年龄，已被屠宰，无法繁殖和延

续后代。⑦过不了三五年，牛就会所剩几无， 后绝迹。即使留下一部分种牛，不限制配种 
①农民把牛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宝贵，通常既不会同牛犊争奶，也不会在牛犊断奶或夭

折后挤奶售卖。况且由于母牛役用辛劳，奶水也很少剩余，有时甚至连哺养仔牛还不够(顾谦

吉：《中国的畜牧》，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第 32 页)。 
②顾谦吉：《中国的畜牧》，第 30 页。 
③在过去儿十年中，我不仅注意观测过不少耕牛(包括黄牛和水牛)，向老农和牛肉商贩作

过认真调查，还查过生产队的牛肉分配帐，甚至参加和监督生产队的牛肉分配。 
④有调查说，河北深泽“役畜非经病老工作无力，不致出售”。(韩德章：《河北省深泽县

农场经营调查》，《社会科学杂忐》，5 卷 2 期，第 233 页，1934 年 6 月)这种情况翼鲁豫各地皆

然。 
⑤华北黄牛要 5 岁左右才长成成牛，停止生长发育，5—12 岁是黄牛体重 高的年龄段。

瓦格勒测定的 21 头牛中，除 2 头年龄为 4 岁外，其余 19 头均在 5—12 岁之间。因此，瓦格

勒测定的是牛的 大重量。 
⑥顾谦吉：《中国的畜牧》，第 29、30、34 页。 
⑦黄牛的配种年龄为 2—12 岁，妊娠期为 281—290 天，哺乳期为 3—4 个月，单胎，一

般两年产一子。不过黄牛虽到 2 岁已发情，但因本身还是牛犊，尚未发育成熟，所产仔牛弱

小，成活率亦低。故一般在 3 岁以前不宜配种，满 4 岁后才进人 佳配种期。假设 3 岁配种，

经过近 10 个月的妊娠期，产仔已到 4 岁左右，要将近 4 岁半，幼仔才断奶。但实际上，母牛

早在一年以前已被屠宰，根本没有机会配种和繁殖后代。 
年龄，也只能略微减慢牛只数量的下降速度， 多六七十年就将完全绝种。① 
对冀鲁豫农民的羊肉消费和市场供给问题，《再论》耗费大量笔墨“纠正”我的论证，但

羊肉产量仍然只占农民消费的 31.8％，还差 68.2％。作者将这个大缺口全部推给了内蒙古草

原。只说“因为不是本地羊，所以很难统计在《农情报告》之内，这可能是《农情报告》统

计的羊只数量与农民消费数量不一致的原因”。轻而易举就把缺口给堵上了。 
那么，内蒙古到底有多少羊，能不能满足冀鲁豫八九千万农民 68.2％的羊肉供应呢?在 30

年代中期，冀鲁豫农民还能不能吃到内蒙古的羊肉呢?这是问题的关键。 
据统计，30 年代中，东蒙、察哈尔、绥远、宁夏四地，即相当于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宁

夏回族自治区和河北北部一部分地区，共有绵羊 4465 千头、山羊 1454 千头，②合计 5919 千

头，相当于冀鲁豫羊只的 70.4％。试想，冀鲁豫农民养有 8409 千头羊，只能满足羊肉消费的

31.8％，内蒙、宁夏的羊只比冀鲁豫少 29.6％，又怎么能堵上 68.2％这样一个大缺口呢?而且，

内蒙羊又怎么能全部供应冀鲁豫农村市场呢?难道他们自己一两羊肉都不吃吗?须知蒙民是食

肉民族，而宁夏回民是不吃猪肉、只吃牛羊肉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到底又能有多

少羊肉供应冀鲁豫农村市场呢? 
更重要的是，30 年代中，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早已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③牛羊

肉是 口寇重要的食品，不仅要满足侵华日军和其他人员需要，还要运往日本国内。日寇在占

领和控制内蒙古地区后，即对该地的羊牛等牲畜进行严密的控制和肆无忌惮的掠夺，严格禁

止羊牛等牲畜外运。在这种形势下，冀鲁豫农民又怎么可能虎口夺食，大吃内蒙古的羊肉呢? 
30 年代中，冀鲁豫农民不仅休想吃到内蒙古草原的羊肉，就连养羊业比较发达的冀北、

冀东北的羊群也都成了日寇餐桌上的美食。④原来平津和冀中地区居民食用的羊肉，首先取

给于这些地区，不足再往北延伸。郑文所引回民“秋初从口外贩来一群*[善+刂]羊，随赶随放，

9  方略知识管理系统 (http://www.firstlight.cn/) 2008-1-2  



同时加料，随时供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不仅不能到口外贩羊，连口内延庆北部、密

云、怀柔、平谷以及三河、蓟县、玉田、遵化、丰润等冀东大片地区的羊只，也休想问津。

冀鲁豫农民 68.2％的羊肉消费大缺口，怎能用“冀鲁豫农民所食羊肉更重要的来源是内蒙古

草原”堵上？ 
①我们可作如下测算：假定牛只公母各半，母牛中处于配种期的又占一半，即配种期母

牛占牛只总数的 25％(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一比例)。配种母牛两年产一子，牛的出生率为 12.5
％，这是以如期配种．按配种成功率和幼仔成活率均为 100％计算。实际上当然不可能。据

1943 年四川重庆的资料记载，有黄牛牝牛配种 36 次，怀孕 26 次，成功牢为 72.2％(非力普著、

汤逸人译：《中国之畜牧》，中华书局 1948 年版，第 49 页)。但是，牛的屠宰死亡率为 30％(疾
病和其他意外死亡在外)，生死相抵，牛只数量每年净减 17.5％。如以《再论》表 13 所列 7048
千头为基数，到第 77 年，已只剩 1 头牛。 

②顾谦吉：《中国的畜牧》，第 26 页。 
③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寇就占领了内蒙古的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地区；1933

年 1 月，日寇攻占山海关，接着占领了热河(内蒙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察哈尔北部地区；3
月，日寇策划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并实行“满蒙一体化”，将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

里木盟、呼伦贝尔等地都置丁伪“满洲国”的统治之下。东蒙以甘珠尔扎布为首的蒙古王公

还成立了“蒙古自卫军”，跟随日寇向蒙汉各族人民发动进攻，阻挠和破坏蒙汉人民之间的往

来。至此，冀鲁豫和东蒙、东南蒙之间的经济联系已被完全切断。伪“满洲国”成立不久，

西蒙一小撮蒙古王公在日寇的唆使和操纵下，又在百灵庙成立了“自治政府”，西蒙也已事实

上处在日寇的控制之下，冀鲁豫不可能再同西蒙发生正常的经济往来。1936 年，日寇又唆使

德王、李守信、王英等率部二、四万人向绥远东、中部地区发动进攻，1937 年“七七”事变

后，更随即成立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等三个“自治政府”。因此，1936 年，冀鲁

豫同察哈尔南部及绥远的经济联系又已被切断。 
④1933 年 3 月，日寇占领热河后，又大举向长城各口进攻．平津危急。蒋介石国民党采

取不抵抗政策，同日本关东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同意中国军队撤至现在北京郊区

的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以及河北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等连接线以

西、以南地区，并将上述连接线以北、以东至 K 城线以南划为非武装区，将察北、冀北、冀

东北和冀东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寇。1935 年 11 月，更在日寇操纵下，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宣布冀东 22 县脱离中国政府管辖。上述地区的经济尤其是作为重要战略物资的

羊牛马等都在日寇的控制之下。 
《再论》关于鸡的品种、重量的测定，也是以偏盖全。冀鲁豫鸡的品种混杂，种类颇多，

但就其数量而言，油鸡尤其是“九斤黄”等大型鸡极少，绝大多数是柴鸡，普遍形体瘦小。

加上饲料不足，发育迟缓，一般到两岁左右才停止生长，达到鸡的 大重量。《再论》所列都

是两岁左右的成年鸡 大重量，并以油鸡的重量(4.5 斤)作为华北鸡的平均重量，但规定的出

栏率为 150％，平均生长期不足 8 个月，都是半大子鸡。将形体硕大、数量极少的油鸡成年

大重量安在形体瘦小、数量极多的 8 个月柴鸡头上，同计算牛肉产量一样，是不妥当的。郑

文说华北鸡的平均重量为 4.5 斤。试想，在地处华北的北京，新式养鸡场的肉鸡上市以前，有

谁在菜市场或农贸市场买到过 4 斤半重的鸡?是解放后的鸡变小了吗? 
郑文将鸡的出栏率定为 150％本身，更是后果严重。因为这样不仅吃不上鸡蛋，而且鸡将

很快绝种。作者承认华北农户养鸡以母鸡为丰，目的自然是为了产蛋。但中国土种鸡初次产

蛋的年龄一般为 10—12 个月。①而出栏率为 150％，生产周期为 8 个月，雌鸡在初次产卵之

前三四个月已被屠宰，不仅见不到鸡蛋，连鸡本身的繁殖也不可能。 
郑文通过大幅度提高鸡鸭的重量、出栏率，解决了冀鲁豫农民的鸡鸭肉消费，但忽略了

农民的鸡鸭蛋消费。据《农情报告》载，冀鲁豫三省农民每年人均消费鸡鸭蛋依次为 40 枚、

41 枚和 44 枚，如以每户 5 人计算，户均消费鸡鸭蛋为 200 枚、205 枚和 220 枚。冀鲁豫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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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鸡鸭蚩及其需养常年下蛋母鸡鸭数，有如表 3： 

 

为了满足农民自身的鸡鸭蛋消费，平均每户需要饲养的蛋鸡鸭，河北为 3.33 只，山东为

3.42 只，河南为 3.67 只。即使现养的鸡鸭全部是常年下蛋的母鸡鸭，也只有山东够数，河北、

河南则分别短少 0.97 只和 0.15 只。另外，城镇居民的鸡鸭蛋消费、蛋厂原料和出口鲜蛋、冻

蛋等尚无着落。须知蛋类是 30 年代的出口大宗，1933—1936 年，按货值计算，蛋在各类出口

货物中占第二至三位。仅次于桐油、丝或棉纱。②冀鲁豫农家所产鸡蛋，并非只供家庭消费，

一些地区的外销量是很大的。③ 
①据位于四川金堂的铭贤学院 1943 年的育种研究试验报告，土种鸡初次产蛋年龄为 302

天，即大约 10 个月(菲力普著、汤逸人译：《中国之畜牧》，第 125 页)。四川气温较高，试验

饲料充足，成份合乎科学，鸡的生长发育和产蛋较早。华北气温较低，冬季时间长，加上饲

料不足，成份欠科学合理，初次产蛋更晚，一般需 12 个月左右(笔者向老农调查)。 
②参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76 页。 
③如冀南肥乡东漳村，鸡蛋产量颇多，并有两家蛋商常年收购，由小贩到各村叫买鸡蛋，

再卖与这两家鸡子店，由鸡子店运销山东馆陶(现属河北)。每年的鸡蛋贩运分为三季：二、三、

四月为第一季，六、七月为第一季，十一、十二月为第三季。旺盛时，两家鸡子店每月可贩

出鸡蛋七八十大车。若以 80 大车计，合计达 70 余万枚鸡蛋。(张铁铮：《乡村调查杂记》，天

津《益世报》，1935 年 1 月 12 日。) 
看来郑文要在《农情报告》的基础上，实现 30 年代巾期冀鲁豫农民鸡鸭肉、鸡鸭蛋“供

需平衡”，是完全不可能的。 
五、关于农民收入、生活及相关问题 
郑文为了证明 30 年代冀鲁豫农民收入比 20 年代大幅度增加，《一论》采用了国民党政府

内政部的一组统计数字。作者对这组调查统计的来源、背景、调查单位和时间，①调查范围、

对象、项目、方法等一无所知，对我在《质疑》中所作的评析又不置可否，也不作新的考证，

却另外拼凑了一组 1931 年河北“农业总产值”数字，计算出每户 314．93 元的农业收入数。

后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印证，就华北而言，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司一科编制的 22 省 6 市

‘农户平均每年收支’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 
印证的前提是二者有同一性和可比性，但我们却看不出郑文和国民党两组统计之间有什

么同一性和可比性。就收入而言，郑的“农业收入”由农田主产品、副产品、蔬菜、林业、

养殖业、农村手工业等 6 部分组成，而国民党的农户收人统计只有一个总数，所含项目不详：

足单指农田收入，还是包括家庭养殖业、手工业等副业，抑或如李景汉定县调查，将经商、

佣工、店员等的薪俸以及放债利息等全部计算在内，都不清楚，两者如何比较?②郑文不加分

析，将包括农田和家庭手工业、养殖业在内的河北农户收入同国民党农户收入项目不详的统

计进行比较，证明后者的“历史事实根据”，未免过于轻率；从调查意图看，国民党旨在说明

各类农户之间的收入分配，地主在四类农户中收入 低，而非反映农户收入的总体或平均水

平。印证的关键是要证明白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地主的收入依次递减，地主收入 低。

郑文只有农户平均收入，并不清楚这四类农户各自的农业收入状况，又怎能肯定国民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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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况且考察地区只限于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热河、察哈尔、缓

远的情况概不清楚，又怎能打保票说，国民党统计在整个华北都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 
同时，郑文统计本身也有不少问题。农业总收入方面，河北省滨临渤海，从冀鲁交界的

老黄河口到冀辽交界的山海关，有长达七八百公里的海岸线，沿海居民主要下海捕鱼为业，

陆上有白洋淀、七里海、织金泊、宁晋泊、大陆泽等许多中小湖泊，都有渔业，白洋淀更是

鱼米之乡。郑文说河北“虽有渔业，但无足轻重，可以舍去不计”，显然不妥。③不过更大的

问题还是畜禽的收入汁算。牛、猪、鸡、鸭的出栏率估计过高，前面已经详细分析，不再重

复。牛的价格也有问题。《农情报告》所载牛价，自然是活牛的价格。郑文所定 30％的“出栏

率”，则是宰牛卖肉的牛肉价，应低于活牛价。用宰牛卖肉的“出栏率”，又用活牛计值，显

然不妥。更荒唐的是马、骡、驴都以 30％的出栏率计算收人。宰驴卖驴肉还说得过去，义有

谁见过宰马杀骡，卖马肉、 
①《内政公报》 初发表时，只注明“统计司第一科制”。对调查单位和时间未作任何交

代。郑文说“1931 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对全国 22 省 6 市农户平均每年收支进行了调查”，没

有任何根据，也是对读者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②国民党统计的核心是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地主四类农户的收入依次递减，地主

在四类农户中收入 低。如果不是调查者凭空编造，这种情况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可能出现：

一是如我在《质疑》中所说，同组各类农户占地或耕作面积相同；二足收入只限于农田，而

不包括副业和其他收入；三是地租按当地通行契约租额计算(该调查另有 22 省 6 市 7 个等则土

地产量和分租、粮租、钱租租额统计)。郑文的统计和国民党的统汁不对口。 
③郑文因我在《质疑》中，以渔业报告次数太少而未人表，大加挞伐，现在自己又说河

北渔业“无足轻重，可以舍去不计”。何以如此出尔反尔，自相矛盾? 
骡肉，如果是卖马驹，也没有那样大的收入，甚至根本见不到马驹。①即使从高照牛的

繁殖率计算，马的出生率也只有 12.5％，哪来 30％的出栏率。至于骡，因为没有繁殖能力，

既不能宰骡卖肉，也无骡驹可卖，根本无收入可言。1993.94 万元的卖骡收入，纯属子虚乌有。

所谓 9025.68 万元的畜禽价款，也至少一半以上是虚的。手工业产值采用史建云先生的统计，

但史已说明，其中通县等 15 县未区分工厂、作坊和农民家庭手工业。②结果将一部分城镇手

工业产值计入了农业产值。不是农业产值计入农业；是农业产值的又舍去不计；根本不存在

的收入大肆虚报，低的产值任意高估。这样的“农业总产值”有多少是实在的? 
农户平均收入的汁算同样有问题，30 年代河北农业经营的主体并不限于个体农户。还有

官府的农事试验场、大学农场、国营农场(如军粮城农场等)，以及私营农场、果园、养殖场等。

因此，农业产值并非全属于个体农民。就算农业经营者的主体全部是个体农民，农业总产值

也不一定等于全体农户农业收入之和。因为前者是按照某个统一价格计算；后者则取决于当

地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由于地区差价的存在，等量农产品不一定带给农户等量收入。在只知

农业总产值的情况下，不可能用一道简单的除法，就得出每一农户的实际收入。更重要的是，

用 1931 年河北农户收入去“印证”国民党的调查资料，不论方法和数据是否正确，两者是否

吻合，都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经查证，国民党的调查时间是 1929 年，③而非 1931 年。资

料所反映的时间应是 1928 年度，而非 1931 年。 
本来近代有关农户占地或耕作面积的分组统计，通常南方以 5 亩以下为 低组别，北方

以 10 亩以下为 低组别。国民党的分组统计为使每个组别都涵盖地主，将 低组别的占地或

经营面积提高到 50 亩以下。这已经将绝大部分农户涵盖在内。④《一论》将它混同为正常的

“ 低组别”，硬说冀鲁豫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 1931 年(?)的“ 低收入”比 1922 年直隶

农户“平均收入”增长多少多少倍云云。我对此提出异议和批评。作者在《再论》中说，“我

说的‘ 低收入’是统计表中，而不是现实中的 低收入，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地区的地主、

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都有颗粒无收的，有破产的”。并且质问，“这种 低收入如何统计，

是负债 1000 元的是 低收入，还是负债 2000 元的是 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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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的配种年龄为 3—20 岁，比牛更晚；妊娠期 11—11.5 个月，哺乳期 5—6 个月，比牛

更长。将马的出栏率定为 30％，屠宰年龄平均为 3.3 岁，马还未来得及配种怀孕或刚怀孕，

已被屠宰，根本没有马驹。 
②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39 页。 
③该统计在 1932 年 3 月《内政公报》刊发时，未标明调查时间，此后，《申报年鑑》(1933)、

《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1942)相继转载，均无调查时间。

《租佃统计》更将调查者错为“实业部”，特别注明实业部原始材料无法获得，调查时间暂缺。

不过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引用国民党内政部同时调查和公布的地租资料时，明确标注为

“(民同)十八年内政部调查》(见该书第 205 页)。吕平登是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专门委员”，

所注调查时间应可信。这一时间也同当时国民党党政之间激烈辩论“二五减租”的背景以及

调查本身的意图和倾向完全吻合。 
④据对南北 16 省 163 县的调查，土地占有面积 50 亩以下的农户占总数的 95.2％，经营

面积 50 甫以下的农户占总数的 87.2％(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 32、
26 页)。 

这是抬杠，是强词夺理。小过我还是可以明确回答：如果进行农户收入分组统计，所谓

“ 低收入”当然不是具体指某个农户，而是包括若干人数在内的一个群体或阶层。具体到

河北和华北地区而言，“ 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指的是占地或耕作面积在 10 亩以下的那一部

分农户。冀鲁豫 50 亩以下农户平均收入，已与全体农户平均收入相近，因而不能说成是农户

“ 低收入”。作者质问“是负债 1000 元的是 低收入，还是负债 2000 元的是 低收入”?
这种质问的本身就表明质问者无知。因为，如果单计收入，农户收入再低也只是零，即无收

入，不会出现类似“负资产”的“负收入”；①如果同时计算收入和支出，编制农户收支平衡

表，则农户借款记入借方(收入)，还款本息记入贷方(支出)，负债会加大帐面收入，也不会因

借债而出现“负收入”。显然，无论哪种统计，都不会出现负债 1000 元或 2000 元成为“ 低

收入”的情况。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作者就在质问我“这种 低收入如何统计”的文字前面几行，又

将 50 亩以下组农户收入视作全体农户平均收入，并以我的分析作为根据。说：314.93 元“就

是河北农户 1931 年的平均收入。正如刘文所说，‘通常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绝大部分分

布在不足 50 亩组，而且大都集中 30 亩以下’”。国民党内政部统计中，“未满 50 亩的农户年

平均收入全在 300 元左右或以下，可见，每户年平均 314.93 元的收入是完全可以满足以上情

况的”。同一组农户收入统计，一会儿是农户“ 低收入”，一会儿又变成了全体农户“平均

收入”；辩论对手的同一段文字，一会儿是批判的靶子，一会儿又成了证明自己观点的论据。 
作者在自耕农问题上也制造紊乱。自耕农本是一个十分简单明了的概念。②它只有一个

不可或缺的要素，即自田自种，既不租进，也不租出。只要符合这一要素，无论贫农中农，

还是地主富农，都可称之为“自耕农”，反映的只是农户的土地来源和使用方式。郑文为了强

调李景汉定县两组调查对象、范围和农户阶级结构差异极大的统计的可比性，硬说两组农户

都是“30—35 亩的自耕农”。我根据调查者的说明和相关材料，指出两组农户绝大部分不是

30—35 亩的自耕农。没想到作者的立场更加坚定：强调只能根据两组农户的平均种地面积来

“断定他们为自耕农。其中，1928 年调查的 34 户平均种地 31.2 亩，而 1931 年调查的 123 户

平均种地 33.75 亩，二者均在 30—35 亩之间，故我称之为 30—35 亩的自耕农”。显然，郑文

的自耕农与我们说的完全不同：它不受农户土地来源、使用方式和是否从事农业耕作的限制，

不论租种农、出租户还是非农业户，都是自耕农。③在判定自耕农的标准问题上，根本没有

共同语言。 
郑文为了论证 34 户和 123 户都是 30—35 亩的自耕农，不应将出租部分土地的农户“逐

出自耕农的行列”，又编造“人人出租和租进土地”说。根据调查资料中各组农户平均每家租

种和出租田地亩数，硬说 123 户中，收入不满 200 元、200—399 元和 400—599 元等 3 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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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农户，全都同时租进和租出土地。这部分农户占调查总数的 81.30％。强调他们同时租进和

出租土地，“目的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换种”。因为在华北，“土地分块及地块分散，对农

事极其不利”，还指责我“对近代华北的土地分割情况太不了解”。④ 
①在现实生活巾，出现“负资产”是可能的，如某人投资房地产，用抵押贷款 100 万元

购进一处单元楼房，已偿还 20 万元，尚欠 80 万元，但因楼价下跌，该楼只值 50 万元，将其

售卖尚不敷偿还所欠余款。该楼房即成为“负资产”。农广收入则不会出现“负收入”。 
②辞书“自耕农”的定义是：“自己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依靠自己和家庭成员进行

农业经营的个体农民。……自耕农的概念只能反映出农民是否自耕，而不能反映出是否利用

别人劳动来自耕，不足以表明这类农民的社会性质，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的阶级概念，一些

旧文献资料上的所谓‘自耕农’，往往包括富农和经营地主”(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史辞典》，

第 661 页，自耕农条)。 
③其中有 23 户平均每户出租十地 40.24 亩，作者认为“无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人均

土地占有的角度看，都只是自耕农，而绝非地主富农”。另有 5 户完全不经营农业，为非农业

户，郑文也将其包括在 30—35 亩的自耕农中。 
④包括华北在内的地块分散和零碎问题，我也有粗浅了解，并多处提到(参见刘克祥主编：

《清代全史》，卷 10，第 133 贞，1993 年；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第 467
页，1999 年；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中册，第 1169—1170 页，2000
年：刘克祥：《1927—1937 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第 83—84 页)。只是“土地分块”成为对“农事极其不利”的因素问题，还真没有想过。 
在这里，我有几个问题弄不明白，想请教作者：第一，原资料并未说明 123 户中有多少

户租进或出租土地，以及同时租进和出租十地，作者断定 81.30％的农户同时租进和出租土地，

有何根据?调查资料中收入 600 元以上的 23 户，平均每户租进上地 2.72 亩，出租土地 40.24
亩，按作者同一标准，也应算作同时租进和出租土地，亦即 l23 户中，同时租进和出租土地的

农户为 100％，而不是 81.30％。作者为何不将 23 户一并统计?是一时疏忽，还是另有理由和

原因? 
第二，原调查者明确说，123 户中的土地租佃是为了剥削，主要剥削者是收入 600 元以上

的 23 户，“由于其出租田产进行剥削的幅度 大，从而收入 高”；主要被剥削者是收入 200
—399 元的 56 户，“种他人田受剥削的亩数为 7.79 亩，为各组之冠”。①郑文说土地租佃的“目

的不是为了剥削，而是为了换种”，有何新根据? 
第三，文章断言，租佃换种是由于地块分散。关于定县的地块分割和租佃情况，李景汉

都有详细的调查和论述，整理了各类农户耕作面积、耕地块数、每块面积、耕地离家距离和

自耕农、自耕兼租种农、佃农的数量等人量数据，明确指出：农家上地“分为数块，甚至于

十余块，散布于村之各方”，“在工作方面颇不经济，灌溉甚不方便，实有重行整理之必要”。

②却没有提到土地租佃和地块分散之间有什么联系，也没有发现哪家农户为“换种”而同时

租种和出租土地。③定县全县也没有这种情况。④作者对此有何看法，坚持认为 81.30％(实际

应为 100％)的农户同时租种和出租土地以“换种”，到底有何真凭实据? 
李景汉的调查还说，地块分散“有利的方面是一农家可以有高洼与肥瘦不同的田地。”⑤

这是私有制下分家析产“公平原则”的产物，也加大了农户遭遇旱涝时的保险系数。如果租

佃换种，解决地块分散问题，势必形成高地与窿地，肥地与瘦地的对换，这是一种非对等交

换，而且换种后，农户地块种类单一，降低了旱涝保险系数。同时，交换双方都害怕对方把

自己的地种瘦了。所有这些，都是租佃换种的障碍。不知作者有无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料? 
第四，作者将“土地分块”作为农事的头号“不利”闪素提出，自然是一个“创举”。但

是，大家会问，如何做到土地不分块，彻底排除这一“不利”因素?一般传统观念认为，土地

分块如同楼房分栋、分层、分房间一样天经地义和不可避免。作物种类繁多，播种和生长时

间、收获季节以及对土壤、肥料、灌溉的要求各不相同。同时，耕地所必需的水田田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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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通道、沟渠，纵横交错的铁路、公路，城镇、村落以及连接它们的干道、支路，山脉、河

流、湖泊、湿地、沙漠，再加各种复杂的地貌，势必把耕地分割成地势高低不一、形状和面

积大小各异的板块。土地如果不分块，该是一种什么情景，又该如何着手进行：在南方，如

何将所有水田(尤其是梯田)改造成一个水平面?在华北平原，地块该如何归并，是填平一个自

然村或行政村各地块之间的沟渠、通道，将全村土地连成一整块，还是进而将各村、乡、县、

省之间的地界、通道取消，将全乡、全县、全省乃至全国的耕地合并为一个整块?还有，土地

不分块后，各类作物的耕地分配以何种形式进行，分行还是划块?在作物种植和牛产过程中，

如何做到互不影响、干扰?同时耕地无边无际，地间没有沟渠、通道，人员、耕畜、机器、车

辆如何进入耕地工作，肥料和收获物等如何运输?作者是如何设计规划的？ 
①何延铮：《三十年代初期河北定县一百二十三户生活水平调查》，《河北文史资料》，第

11 辑，第 77—78 页，1983 年。 
②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大学出版社，1933 年，第 623、625 页。 
③调查的 6 村 790 家种地户中，“完全耕种自有田地之白耕农”559 户，占 70.8％，部分

租种他人田产者 220 户，占 27.8％，全部种租田的 11 户，占 1.4％(李景汉上引书，第 629 页)。
未提及同时租种和出租土地的农户。 

④据平民教育会(李景汉为该会调查部长)调查，定县各类农户的比例是：白耕农占 63％，

自耕兼租种农占 24％，自耕兼租出农占 5％，佃农占 4％，雇农及地主(即纯出租地主)均少(转
见吴半农：《乡村十日记》，天津《益世报》，1934 年 3 月 31 日)，未提到同时租种和出租土地

的农户。 
⑤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 625 页。 
《一论》为了“纵向比较”，将定县两组调查对象和范围差异极大的调查，说成其相关要

素完全相同，“第二次调查的样本是第一次的扩大”。我对此提出质疑。在事实面前，《再论》

没有正面回答两次调查的对象是否不同，但承认“李景汉先生曾经叙说过当年调查的艰辛，

说明在不同时期，对相同的群体进行同样的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为何硬说“第

二次调查的样本是第一次的扩大”?对两组调查的农户收入，我通过比较分析，证明土地占有

和经营规模相近的农户，收入也大体接近，并未在短短 3 年中出现从“绝对贫困型”向“温

饱型”的巨大飞跃。《再论》指责我“全系拼凑”，理由一是 34 户经营规模之大小与年收入原

为两表；二是两组农户收入存在明显差异。这是吹毛求疵。首先，原资料确是一表。表题即

为“34 家农场之大小与同年收入总数”，肯定了经营规模与同年收入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是经

营规模和同年收入两者划分的组别数量不同，前者分为 12 个组别，而后只有 9 个组别，因此

两者之间不能完全对应和吻合；第二，由于两组调查地点、对象不同，土地沃度、生产条件

互有差异，再加上年成、物价等因素，农户收入当然不可能完全吻合。两者虽有差异，却绝

非“绝对贫困”与“温饱”之别。 
《质疑》在分析 123 户的贫富差别时，提到其中一户的特别费(婚丧费)高达 1196 冗，相

当于消费 低户全年支出的 8.1 倍，按当地每亩 3 元的中等租额计算，相当于 300 亩以上土地

的全年租额。因此得出结论，该户“决非一般小地主，要么就是商人地主或地主兼高利贷者”。

这也遭到《再论》的反驳，并以“焉知不是其家庭连遭丧事”的臆测作为论据。但这不影响

我的结论，因为我说的是该农户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并未指责他“铺张浪费”。他家是死

一个人，还是接连死三、五个人，与论题无关。相反，《一论》中的有关分析倒足有重新考虑

的必要。① 
《再论》又否定我将 123 户中平均占地百亩以上、出租土地 40.24 亩的 23 户定为地主富

农，认为他们只能是“自耕农”。理由是“定地主富农应根据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率”。

这当然有道理，但还应加上一条，即其家庭成员是否参加主要劳动。二三十年代，一些研究

者在判定地主富农时，基本上都是以其家庭成员是否参加劳动和收入中的剥削量(主要是地租

收入和雇工剥削)为主要依据。不过在实际判定时，不可能像郑文要求的那样逐户汁算。除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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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所进行的无锡清苑调查，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所作的江苏、浙汀、河南、陕西四

省农村调查外，一般是直接根据占有的土地面积划分。在华北地区，通常将占地 50 亩以上的

农户划为富农，100 亩以上的划为地主。②我也只是沿用这一作法，将平均占地 106.41 亩的

23 户笼统划为地主富农。应当承认，单纯按占地面积判定地主富农的作法有缺陷，小过一般

不存在郑文指责 
①《一论》说，“其中的特别费为婚丧费，1928 年只有一家，为 13.49 元，而 1932 年为

32 家，平均费用为 134.11 元，较 1928 年增加几近十倍，说明农民稍有好转，对于婚丧即大操

大办，作无谓之消耗”。这又“焉知不是其家庭连遭丧事”?抑或一家多人出嫁入娶?又或“红

白喜事”双全？因为果真如郑文所言，农民生活大为改善，则娶亲嫁女的必然相应增加。(参
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20—226 页)。 

②如有人在考察定县的地权分配时，即将占地 50—99 亩的农户划为富农；100 亩以上的

定为地主。(田文彬：《崩溃中的河北小农》，天津《益世报》，1935 年 4 月 27 日)有人划定大名

县某村阶级时，也是用的上述标准。(王次凡：《人口与土地——河北人名一个村庄的人口与土

地调查报告》，天津《益世报》，1934 年 7 月 14 日。)有人在考察河北南和的阶级结构和地权

分配时，将占地 100—200 亩划为“小地主”，200—300 亩的划为“大地主”(范琢之：《河北

南和农村情况》，《新中华》，2 卷 22 期，第 83 页，1934 年 11 月)。有人在考察河南滑县地权

分配时，也是将占地 100 亩以上划为地主。(西超：《高利贷支配下的滑县农村经济》，《新中华》，

2 卷 1 期，第 261—262 页，1934 年 1 月)有人在考察包括定县、清苑在内的河北 43 县农村经

济时，对划分农民阶级所定的标准是：10 亩以下为贫农，10—50 亩为中农，50 亩以上为富农。

(刘承栋：《从四十三个农村看河北省农村经济》，天津《益世报》，1937 年 5 月 29 日)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 
的将“自耕农打入地主富农的阵营”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地主富农的占地

面积分别低于 100 亩和 50 亩。①说 23 户全是地主富农，并无不妥。郑文强调 23 户“都只是

自耕农，而绝非地主富农”，似乎不得要领。如前所述，自耕农反映的只是农户的土地来源和

使用方式，并非阶级概念。旧文献中的自耕农也包括了自耕富农和经营地主。因此，有些农

户既是“自耕农”，也是富农地主。 
为了证明生产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再论》花了不少篇幅，专门论述副业和手工业的发

展。农家手工业和其他副业涉及而很广，这里只就《再论》列有关资料的价值判断和研究方

法及作风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以 1935 年 12 月《农情报告》“近年来各种副业兴衰之比

较”表为例，说明华北地区农家副业大都呈现衰颓态势。郑文认为，这些材料是“就本时间

点论本时间点”，“缺乏时间走向”。我真不明白。难道这些调查资料是说农家副业“现在比现

在兴旺”或“现在比现在衰落”吗?难道回溯调查和资料就不足“时空结合”、“纵向比较”吗”? 
这里涉及到对一类重要资料的价值判断问题。通常，“纵向比较”可供利用的资料可分为

两类：一是当时记载，一是回溯。由此相应产生了两种比较方法，即顺时比较法和回溯法。

在考察的时段内，如果没有当时的记载和统计，就只能利用回溯资料，采用回溯比较法。由

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没有建立系统、科学的统计制度，不仅研究者必须采用

回溯法，一些调查者在进行统计时，由于过往的情况缺乏原始纪录，也往往只能进行回溯。《质

疑》所引《农情报告》中冀鲁豫农民食料变化、副业兴衰、农民经济状况变动以及商店营业

状况、歇闭及新开比较、数量变化等资料，固然都是回溯，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的田场大

小变迁、各种作物面积变迁趋势等资料也是回溯，一些方志中有关地价、物价、农田水利、

物产、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同样有不少是采用回溯法。在其他各类文献中，回溯资料也

很多。如果不进行具体分析、武断地否定回溯资料的科学价值、禁止或拒绝使用回溯资料，

经济史研究将寸步难行。 
按其内容和形式，回溯资料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有明确的时间和数据，形式类似通常

的统计，上述《农情报告》中的农民经济状况变动和商店营业状况、数量变化资料，《中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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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中的田场大小变化、作物公顷数变迁趋势等，都属于这一种；另一类的时间和数量

比较模糊，时段上大都采用“近年来”、“近数十年来”、“近百年问”或“十年前”、“五年前”、

“现今”等概念；数量则采用概数(整数)而无确数，或者仅用“兴旺”、“衰败”，“发展”、“落

后”，“提高”、“下降”，“改善”、“恶化”等描述性词汇。 
这两类资料各有优劣。由于中国历史统计资料奇缺，前类资料填补了某方面的空白，给

研究者一种满足感。但由于回溯方式本身的局限性，数字不可能十分准确，甚至误差甚大。

尤其是在回溯资料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统计数字，可能偏离实际更远。后一类资料，虽然时间

和数量概念比较模糊，或只有描述而无数量，不能给研究者和读者一种满足感，但实际上可

能比前一类资料更贴近历史。不过无论哪类资料，都反映了经济或社会某个方面的发展变化，

都是时空结合的动态资料，不存在《再论》所谓“就本时间点论本时间点”的问题。 
①如前社会研究所对河北清苑 11 村的调查中，划定的 70 广地主的平均占地面积为 98．59

亩，大部分地主的占地面积不足 100 亩；169 户富农平均占地面积 60.O7 亩，其中有 4 村的平

均占地面积低于 50 亩(依次为 40.48 亩、4533 亩、47.42 卣和 41.64 亩)。239 户地主富农合计，

户均占地面积为 7136 亩(据前社会研究所清苑调查资料综合计算)。另据统计，北京西郊和河

北宛平、大兴 52 村上地改革时划定的 383 户地主中，286 户占地面积不足 100 亩，383 户户

均占地面积为 82.63 亩；划定的 351 户富农中，267 户的占地面积不足 50 亩，351 户户均占地

面积为 3478 亩。734 户地主富农合计，户均占地面积为 59.75 亩(据北京市石景山区、丰台区、

大兴县“四清”档案资料综合计算)。 
事实上，郑文也不是拒绝采用所谓“就本时间点论本时间点”的回溯资料，而是只要符

合自己观点，即照用不误。如《再论》中的招远“年来粉业非常发达”，“农村生活程度及经

济情形极为景气”；南和“粉皮粉条销路较前加广”；《一论》中景县乡村“因饮酒者渐多，茶

馆每兼卖酒”，农户“房内之铺陈，近多踵事增华，非复昔日之旧矣”，以及河北元氏、高邑、

香河、唐县、定必、南皮，山东菏泽，河南西平等地生活习俗的变化，无不是用的回溯资料，

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另外，作者对资料的引用和解释，有掐头去尾之嫌，如从史建云先生论文转引上述山东

招远的粉业资料，史的引文为“近来粉业非常发达”，“近年农村破产，各处皆然，但在招远

一带，农村生活程度及经济情形极为景气”。意为招远经济景气是例外。但郑转引时将“近年

农村破产，各处皆然，但在招远一带”一段删除，给读者造成“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招远是

典型的错觉。其实，原资料末尾还有段话：“招远的农村的粉业之发达，一时有景气的现象。

但骨子里却依然是趋于崩溃，景气现象只是一时的”。①如果读者看到了原资料，肯定大呼上

当。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于冀鲁豫农家副业兴衰的资料。我在《质疑》表 10 中，因养鱼、

编草鞋草绳、编草帽辫等三项副业，报告次数甚少，没有列入。《再论》以扩大版面的方法，

将原表全部重录，又加上附注：“编草鞋草绳河北省报告地区是 13 兴，12 衰，河南省报告地

区是 17 兴，8 衰；编织草帽辫山东省报告地区是 5 兴，1 衰，河南省报告地区是 4 兴，1 衰，

均应计入兴的范围，但均被作者以‘报告次数甚少’为由删除”，大做文章。 
我将其删除，考虑的纯系报告次数太少，无论是兴是衰，在农民家庭经济中不占重要地

位。并未计算兴衰比例。养鱼全是兴少衰多，也删除了。我是以一颗“平常心”米看待这些

资料的。其实将冀鲁豫三省综合统计(也应当这样)，编草鞋草绳和编草帽辫也是兴少衰多：前

者是 41 兴、45 衰，后者是 14 兴、15 衰。养鱼更足 18 兴、96 衰。 
《再论》强调，他同“刘文”的“根本分歧”在于“近代华北农业是发展还是衰退上”。

但说来也怪，郑强调近代华北农业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大提高，而提供的数据却令人啼笑

皆非。1914 年河北(直隶)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仅 192 斤，每日口粮不足 3 两，还不够吃早

点。到 1932 年，粮食产量提高两倍多，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不足 580 斤，按全体人口

平均不足 522 斤，只相当于当时全国平均数的 78.1％，②仍然远未解决口粮问题。肉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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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倒足不低，但又均为画饼。对这样的“发展”与“提高”，真不知应当如何评估。我认为，

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是正常的，只要大家尊重历史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就会有共

同语言，可以通过讨论和切磋，获得共识，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我很赞成汪敬虞先生的一

段话：“历史学家总不免按照自己的思维去评价历史。但历史工作者的共同任务是探索历史的

真像，还历史以本来面目”。③要做到探明历史真像、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仅要有丰富的相

关知识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而且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 
①晓梦：《山东招远农村概况》，大津《益世报》，1935 年 1 月 26 日。 
②据统计，1932 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668 斤(参见刘克祥：《1927—1937 年农业生产

与收成、产量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 
③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前言，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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